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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函

我公司承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投标人：固始县发固建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202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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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微企业名录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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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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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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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经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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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无在建工程承诺书

固始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派往固始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固始县怡和新城

小区（怡和公司代建 330 套房）更新改造项目（项目名称）（以下简称“本工程”）

的项目经理 高杰 （姓名）现阶段没有担任任何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

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固始县发固建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202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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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负责人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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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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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信证明

我公司承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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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我公司承诺参加本次投标活动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供应商名称： 固始县发固建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日期：202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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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社保缴纳凭证（2025 年 2 月 4 月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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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税收缴纳凭证（2025 年 1 月-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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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我公司承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供应商名称：固始县发固建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日期： 2025 年 6 月 18 日


	六、资格审查资料
	（二）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函

	六、资格审查资料
	（三）小微企业名录查询截图
	（四）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六、资格审查资料
	（五）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资格审查资料
	（六）项目经理相关资料

	六、资格审查资料
	（七）技术负责人相关资料

	六、资格审查资料
	（八）营业执照

	六、资格审查资料
	（九）资信证明

	六、资格审查资料
	（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
	（十一）社保缴纳凭证（2025年2月4月5月）

	六、资格审查资料
	（十二）税收缴纳凭证（2025年1月-3月）

	六、资格审查资料
	（十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十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


